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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安办〔2020〕96号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省安委会各成员单位、省减灾委各成员

单位，省各有关单位：

6 月 18 日至 24 日，国务院安委会第八考核巡查组对我省

2019 年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进行了现场考核，并同步开展了安

全生产工作巡查。抽查的东莞市黄旗林场应急预案、演练方案内

容不完善，大岭山 12119 森林火灾报警电话无法接通；惠州市顺

风石油运输有限公司应急预案仍为 2018 年版本。从省近期抽查

情况看，有的地市和单位没有及时修订和完善公共卫生应急预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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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省直部门长期未组织专项（部门）应急预案演练，特别是“三

防”应急预案从上至下还没有形成体系，辖区内江河流域抗洪抢

险方案“最后一公里”没有打通，基层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、

企业一张纸（图）应急处置方案尚未落地。

为加快完善我省应急预案体系规范化建设，解决应急预案体

系建设不平衡、管理机制不完善、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抓紧制修订省级层面应急预案。省各有关部门按《广东

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减灾委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

理厅关于做好应急预案管理和应急演练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安办

〔2019〕75 号）要求，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完成所牵头的省级

专项应急预案（详见附件 1）修订工作。为推进我省应急预案全

覆盖，结合实际新增了省级应急预案（详见附件 2），请相关部

门于 2020 年 12 月底前完成。

二、加快制修订完善地方应急预案。各地要结合工作实际，

制订本地应急预案编制规划，及时督促相关部门制修订总体应急

预案、专项应急预案、部门应急预案，请于 2021 年 6 月底前完

成。同时，加强对县、乡镇、村（社区）、企业应急预案制修订

工作指导，确保应急预案全覆盖。

三、加强省市重点领域应急预案协同联动。省有关部门要加

强西江、北江、东江等珠江流域重点防洪区域省级层面超标洪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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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御相关应急预案编制工作，强化与国家珠江流域防洪应急预案

衔接，指导相关地市编修应急预案。各地要结合实际编修本行政

区域超标洪水防御应急预案，做好与省级层面相关应急预案的衔

接。其他涉及全省范围、重点领域应急预案要参照超标洪水防御

预案做好省市协同联动。

四、完善应急预案支撑性文件。省各有关部门负责本部门及

直属单位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工作，统筹做好相关应急工作手册、

事件行动方案、应急处置卡等应急预案支撑性文件编制工作。

五、加强应急预案有效衔接。一是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综

合协调本级专项应急预案、部门应急预案衔接工作，相关部门负

责涉及本行业领域的预案衔接工作。二是遵循“下级服从上级，

专项、部门服从总体，预案之间不得相互矛盾”的原则，做好组

织指挥体系、应急响应机制、任务措施和资源保障等方面的衔接。

三是完善预案衔接流程。专项应急预案衔接流程：专项应急预案

牵头部门在应急预案起草编制过程中，要主动加强与同级应急管

理部门沟通，取得一致意见后，组织开展专家论证等工作。专项

应急预案牵头部门审议通过后，由同级应急管理部门研究提出审

核意见，其牵头部门修改完善后，提请本级人民政府办公室（厅）

按程序报批；部门应急预案衔接流程：部门应急预案印发前，应

书面征求应急管理部门意见，并将应急管理部门意见作为部门有

关会审应急预案的必备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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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健全应急预案备案机制。地方总体应急预案报上级人民

政府备案；地方专项应急预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牵头部门备

案，抄送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；部门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备

案。报送省政府备案的预案，径送省应急管理厅，由省应急管理

厅履行备案审查监督职责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

2 号），规范企业应急预案备案。重点加强易燃易爆物品、危险

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单位，矿山、金属

冶炼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、建筑施工单位，以及宾馆、商场、娱

乐场所、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的应急预案备案工作：

一是前述单位为央企的，其总部应急预案报国务院主管的负有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，并抄送应急管理部。其所属单

位的应急预案，报属地省、市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

备案，并抄送同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。二是前述单位不属于

中央企业的，非煤矿山、金属冶炼和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、储

存、运输企业，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

业、烟花爆竹生产、批发经营企业，上述企业的应急预案报所在

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备案。三是前述单位不属

于央企，且不属于第二类生产经营单位的，即非央企的易燃易爆

物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单位（不含使用危险

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、烟花爆竹生产、批发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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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），矿山（不含非煤矿山）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、建筑施工单

位，以及宾馆、商场、娱乐场所、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

单位，上述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的备案，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职责的公安、交通运输、住房建设、商务、文体旅游等部门

对口分别受理。各级预案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督和检查。

七、提升应急预案演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各地应急管理部

门加强应急演练工作指导，建立健全分类别、分层级的应急演练

工作指引和计划；着眼实战需求，开展桌面推演、实战演练、专

题研讨、综合检验等多种形式演练；研究制订应急演练评估标准

和工作规程，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演练评估工作；省级专项应急预

案和部门应急预案原则上每 2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。各地各部门

组织演练和预案修制订的情况要及时报送应急管理部门。

八、强化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督查。各地、各部门要结合实际，

制定具体落实措施。省安委办、省减灾办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

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，统筹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省公安

厅、省卫生健康委作为社会安全类事件、公共卫生类事件的牵头

部门，要加强对牵头类别突发事件预案体系建设督导检查。省专

项预案牵头编制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，指导督促本系统应急预案

的制修订工作。

附件：1.省专项应急预案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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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新增省级应急预案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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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类别 预案名称 牵头单位

自
然
灾
害
类

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应急管理厅

广东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应急管理厅

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应急管理厅

广东省森林火灾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应急管理厅

广东省地震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应急管理厅

广东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气象局

事
故
灾
难
类

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生态环境厅

广东省核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生态环境厅

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交通运输厅

广东省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应急管理厅

广东省海上险情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广东海事局

广东省处置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广东海事局

广东省处置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民航中南管理局

广东省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
省发展改革委

（省能源局）

广东省通信保障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通信管理局

广东省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广铁集团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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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预案名称 牵头单位

公
共
卫
生
类

广东省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农业农村厅

广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卫生健康委

广东省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卫生健康委

广东省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市场监管局

社
会
安
全
类

广东省粮食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粮食和储备局

广东省石油供应中断应急预案（修订）
省发展改革委

（省能源局）

广东省天然气供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
省发展改革委

（省能源局）

广东省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公安厅

广东省处置劫机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公安厅

广东省处置大规模恐怖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公安厅

广东省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委外办

广东省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金融办

广东省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新闻办

广东省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（修订） 省委网信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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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类别 预案名称 牵头单位

自
然
灾
害
类

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
省自然资源厅

(省海洋局)

广东省生物灾害应急预案 省农业农村厅

事
故
灾
难
类

广东省非煤矿山事故应急预案 省应急管理厅

广东省工贸行业事故应急预案 省应急管理厅

广东省重污染天气事件应急预案 省生态环境厅

广东省火灾事故应急预案 省消防救援总队

广东省生态破坏事件应急预案 省生态环境厅

广东省辐射事故应急预案
省生态环境厅

省卫生健康委

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应急预案 省公安厅

港珠澳大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省交通运输厅

广东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 省交通运输厅

广东省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 省市场监管局

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事故应急预案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广东省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广东省燃气事故应急预案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长输管线事故应急预案 省能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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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预案名称 牵头单位

公
共
卫
生
类

广东省药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省市场监管局

广东省疫苗安全事件应急预案 省市场监管局

社
会
安
全
类

广东省涉公共安全刑事案件应急预案 省公安厅

广东省影响市场稳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省商务厅

广东省民族宗教事件应急预案 省民族宗教委

应
急
保
障
类
预
案

省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应急预案 省交通运输厅

省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应急预案 省能源局

省突发事件现场信息保障应急预案

省自然资源厅

省应急管理厅

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
省突发事件应急物资装备保障应急预案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省粮食和储备局

省财政厅

省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秩序应急预案
省公安厅

省委政法委





公开方式：不公开

抄送：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，省公安厅、省卫生健康委；

省安委会主任、副主任；省减灾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。

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7月 19 日印发

（校对责任人：应急支援处马庆辉）


